
附件2：

《昆明市晋宁区民宿管理和促进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晋宁区拥有“古滇”“郑和”“滇池旅游黄金岸线”“康养”等核心旅游资源，具有较好的民宿产业发展基础和广阔的民宿产业发展前景。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“旅居云南”建设的决策部署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市旅居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，积极促进晋宁区民宿业提质升级，全力打响晋宁“全域旅居”品牌目标。由区文化和旅游局牵头起草《昆明市晋宁区民宿管理和促进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为适应旅游业发展需要，规范晋宁区民宿经营行为，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，促进民宿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》《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》（GT/T 41648-2022）《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促进住宿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商服贸函2025年第623号）《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（2023年修订版）》《云南省旅游民宿建设和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和昆明市《旅游民宿服务规范》DB5301_T 78-2022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晋宁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三、上级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立足晋宁区发展实际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以推动晋宁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线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旅游消费体验新需求，以加快民宿发展为切入点和发力点，按照“合理布局、聚集发展、富有特色”的总体思路，依托晋宁区独有的环滇生态资源、历史文化资源、民俗民间文化资源等，强化政策激励，大力发展规范化、特色化、集群化、品牌化的民宿经济新业态，带动群众就业增收，稳步推动晋宁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昆明市晋宁区文化和旅游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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